
 

114年度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電池聯合採購案 

投標廠商應備文件資格審查表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）負責人：        （簽章） 

標的名稱：3號、4號環保鹼性電池 

項次 證   件   名   稱 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原因 

一 
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

件    

二 

廠商納稅證明文件影本 

最近一期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營業

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，廠商

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，得以前一

期納稅證明代之。 

※新設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

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

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等相關文件代

之。 

   

三 
廠商應檢具有代理商或經銷商之經銷

證明影本 
   

四 標價清單    

五 

廠商信用之證明 
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

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

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

明。 

   

六 押標金：郵政匯票新臺幣伍拾萬元整     

審查

結果 

合格 

（請打） 
 

不合格 

（請打） 
資格不符原因： 

審查人員簽名  



114 年度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 

電池聯合採購案「標價清單」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項目 品    名 型  號 單位 
單價/新臺幣

(元) 
產地 

1 勁力強 3號鹼性 顆  中國 

2 勁力強 4號鹼性 顆  中國 

3 GP超霸 3號鹼性 顆  中國 

4 GP超霸 4號鹼性 顆  中國 

5 
國際 

(Panasonic) 
3號鹼性 顆  泰國 

6 
國際 

(Panasonic) 
4號鹼性 顆  泰國 

7 
勁量電池 

(Energizer) 
3號鹼性 顆  中國 

8 
勁量電池 

(Energizer) 
4號鹼性 顆  新加坡 

附註： 

一、本案採分項單價決標，廠商得擇一項或數項或全部品項投標。報價幣別：新台幣；各單項報

價均應含營業稅及運費等其他必要費用。 

二、廠商報價單部分以小數點以下第一位為限，逾越部分不計。 

三、履約交貨限非回收再製電池，並應於電池物品之包裝明顯處，標示「本產品電池汞含量符合

環保署規定」文字及中央主管機關確認文件字號。 

四、履約期間廠商應依各機關訂單或通知之品項、數量供貨。 

五、餘等詳如招標須、契約條款等文件。  

投標廠商(蓋章): 負責人(蓋章)： 

電話： 

 

地址： 

評審委員簽章: 



發還押標金申請單 

本公司（廠、行）參加「114 年度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消費合

作社電池聯合採購案」投標，倘未得標或廢標或流標，請將押標金依

下列方式發還。 

□當場發還（如未到場時由貴社自行選擇其他方式辦理）。 

□以匯款方式發還 

請檢附存款行、庫、戶名(以投標廠商本身存款戶為限)、帳號等明

細表一份，如因填報錯誤，致貴單位所退還之押標金誤入他人帳戶

時由本公司（廠、行）自行處理。押標金新臺幣伍拾萬元整。 

 

此 致 

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消費合作社 

 

 

投標廠商: 

 

負 責 人: 

 

地    址: 

 

 

         中華民國  114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
委託代理授權書 

 

本廠商授權下列代理人全權代理本廠商，參加貴社 114年度法務部矯

正署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電池聯合採購案之開（決）標或比減價權利，

該代理人資料及使用印章如下：         

       

代理人姓名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

使用印章： 

         

 

委任人： 

    

廠商名稱： 

              

使用印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14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

 標   封  
標案案號：1140513電池         標案名稱：114年度電池招標採購案 

投 標 廠 商 ：  

地      址：  統一編號：  

負責人姓名：  電    話：  

   

63248    地址：雲林縣虎尾鎮建國里建國四村 5之 18號 

有 限 責 任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

雲林第二監獄消費合作社   
截標日期：114年 5月 12日(星期一)下午 16時止(請依郵政法掌握郵寄班次，如逾時寄達主辦機關視為無效標，後果由投標廠商自行負責) 

※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標封封面請填寫投標廠商名稱、地址、負責人姓名、統一編號及電話，且標封封口應予密封。 

二、標封封面之投標廠商名稱或地址未填寫者或標封封口未密封者，以不合格標論。 

三、標封由投標廠商自行製作或購買（須不透明），本封面請黏貼於標封上，採電子領標廠商請以A4紙張列印本附件。      

四、請依郵政法掌握郵寄班次，於投標截止期限前送達，如逾時寄達招標機關，視為無效標，後果由投標廠商自行負責。 

  五、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（不得使用鉛筆）本招標文件所附投標標價清單，連同資格文件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文件，密封後投

標。 

編 號 

 


